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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关于加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行政执法力度的建议

杨晗

摘要：刑事入罪门槛抬高、行政处罚短期内仍无法填补执法空白，导致非法鸟市等问

题回潮，不利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。为了有效保障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

全，我们建议：一是各地要限期组建行政执法队伍，并完成执法能力培训；二是要及

时主动全面公开行政处罚结果，接受监督；三是对于接举报后不及时执法的情况，要

追责相关责任人；四是保证行政执法部门举报渠道随时畅通（包括夜间和假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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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4 月 6 日，最高人民检

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《关于

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
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2〕

12 号，以下简称《解释》），4 月 9

日正式施行。《解释》重新规定了危

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的量刑标准，

从原先的以数量论改为以价值论，并

将入罪门槛设置为涉案重点保护动

物或制品价值达两万元。《解释》对

非法狩猎罪的入罪标准也进行了调

整，将立案条件之一的涉案三有保护

动物达 20 只改为价值达 1 万元。对

非法猎捕、收购、运输、出售陆生野

生动物罪的入罪标准也进行明确，和

涉案野生动物或制品价值挂钩。同时

规定根据猎获物的数量、价值和狩猎

方法、工具等，认为对野生动物资源

危害明显较轻的，综合考虑猎捕的动

机、目的、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、

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，可以认定

为犯罪情节轻微，不起诉或者免予刑

事处罚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

不作为犯罪处理。

综合来看，《解释》提高了危害

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立案标准，

使得很多不法行为达不到入罪门槛，

只能由行政部门进行行政处罚。《解

释》出台之后，许多已经被起诉、被

立案的野生动物案件纷纷做出不起

诉决定，或直接撤诉、撤案。一些不

法分子也开始了解《解释》相关规定，

并利用此逃避打击，比如东北地区非

法鸟市就有贩卖野生鸟类的不法商

贩携带价值不够两万的国家重点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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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鸟类，此举使得其能轻易逃避刑事

打击，而行政处罚也迟迟没有下文。

实际上，全国范围内行政执法队伍尚

未建立的地区还不在少数，很多行政

执法只对涉案鸟类进行收缴、放飞，

未对不法商贩进行行政处罚，这直接

导致此种不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大

降低，也进一步刺激更多不法分子利

用《解释》和当地行政执法不力的现

状，逃避惩罚。

刑事入罪门槛抬高、行政处罚短

期内仍无法填补执法空白，导致非法

鸟市等问题回潮，不利于我国野生动

物保护事业的发展。为了有效保障生

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我们建议：

一是各地要限期组建行政执法

队伍，并完成执法能力培训；

二是行政处罚结果要及时主动

全面公开，接受监督；

三是对于接举报后不及时执法

的情况，要追责相关责任人；

四是保证行政执法部门举报渠

道随时畅通（包括夜间和假期）。


